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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 

特别提示： 

1、 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、否决议案的情况。 

2、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。 

3、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，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参与度，本

次股东大会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，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、监事、

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%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。 

 

一、 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

（一）会议召开情况 

1、会议时间： 

（1） 现场会议时间：2017年 7 月 3日 14:30 

（2） 网络投票时间：2017年 7 月 2日-7月 3日 

其中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7 年 7 月 3 日

上午 9:30-11:30，下午 13:00-15:00；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

时间为 2017年 7月 2日 15:00至 2017 年 7月 3日 15:00的任意时间。 

2、现场会议召开的地点: 长沙高新区麓谷麓松路 609 号华自科技股份有限公

司主楼五楼会议室 

3、召开方式: 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

4、召集人：华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

5、主持人：董事长黄文宝先生 

6、会议召开的合法性及合规性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、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

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（二）会议出席情况 

1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6 名，代表

150,201,500 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.1008%。其中，除公司董事、监事、

高级管理人员外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低于 5%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0

名，代表 1,391,238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6956%。 

（1）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19 人，代表 150,032,000 

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.0160%； 

（2）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7 名，代表 169,500 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0.0847%。 

2、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，董事会秘书，见证律师等相关人士出席

了本次会议。 

 

二、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

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（包括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方式），并以特

别决议程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： 

1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条件的议案》 

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，关联股东长沙华能自控集团有限公司、长沙华自投资管

理有限公司、黄文宝、汪晓兵、郭旭东、邓海军、喻江南、周艾、张为民、刘利国、

熊兰、苗洪雷、宋辉、胡浩、廖建文、石河子市华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

对本议案回避表决，由其他非关联股东对本议案进行表决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9,274,836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99.9361%；反对 25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639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结果：同意 144,40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

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.1917%；反对 25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



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.8083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

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以上通过。 

2、逐项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调整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

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》 

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，关联股东长沙华能自控集团有限公司、长沙华自投资管

理有限公司、黄文宝、汪晓兵、郭旭东、邓海军、喻江南、周艾、张为民、刘利国、

熊兰、苗洪雷、宋辉、胡浩、廖建文、石河子市华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

对本议案回避表决，由其他非关联股东对本议案进行表决。 

2.1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方案 

2.1.1 交易对方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9,270,636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 99.9254%；反对 29,3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746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结果：同意 140,2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

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2.7139%；反对 29,3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

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.2861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

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以上通过。 

2.1.2 标的资产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9,270,636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 99.9254%；反对 29,3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746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结果：同意 140,2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

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2.7139%；反对 29,3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

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.2861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

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

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以上通过。 

2.1.3 标的资产的估值和定价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9,270,636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 99.9254%；反对 29,3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746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结果：同意 140,2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

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2.7139%；反对 29,3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

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.2861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

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以上通过。 

2.1.4 支付方式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9,274,836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99.9361%；反对 25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639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结果：同意 144,4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

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.1917%；反对 25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

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.8083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

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以上通过。 

2.1.5 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9,274,836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99.9361%；反对 25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639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结果：同意 144,4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

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.1917%；反对 25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

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.8083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

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以上通过。 



2.1.6 发行对象及发行方式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9,274,836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99.9361%；反对 25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639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结果：同意 144,4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

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.1917%；反对 25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

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.8083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

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以上通过。 

2.1.7 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、定价依据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9,274,836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99.9361%；反对 25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639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结果：同意 144,4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

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.1917%；反对 25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

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.8083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

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以上通过。 

2.1.8 发行股份的数量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9,274,836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99.9361%；反对 25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639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结果：同意 144,4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

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.1917%；反对 25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

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.8083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

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以上通过。 

2.1.9 股份锁定期安排 

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9,274,836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99.9361%；反对 25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639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结果：同意 144,4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

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.1917%；反对 25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

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.8083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

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以上通过。 

2.1.10 上市地点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9,274,836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99.9361%；反对 25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639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结果：同意 144,4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

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.1917%；反对 25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

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.8083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

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以上通过。 

2.1.11 过渡期间损益归属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9,274,836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99.9361%；反对 25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639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结果：同意 144,4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

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.1917%；反对 25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

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.8083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

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以上通过。 

2.1.12 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9,274,836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

数的 99.9361%；反对 25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639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结果：同意 144,4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

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.1917%；反对 25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

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.8083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

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以上通过。 

2.1.13 标的资产权属转移及违约责任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9,274,836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99.9361%；反对 25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639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结果：同意 144,4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

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.1917%；反对 25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

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.8083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

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以上通过。 

2.1.14 决议的有效期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9,274,836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99.9361%；反对 25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639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结果：同意 144,4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

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.1917%；反对 25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

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.8083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

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以上通过。 

2.2 业绩补偿安排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9,274,836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99.9361%；反对 25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

0.0639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结果：同意 144,4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

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.1917%；反对 25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

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.8083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

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以上通过。 

2.3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方案 

2.3.1 募集配套资金规模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9,274,836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99.9361%；反对 25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639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结果：同意 144,4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

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.1917%；反对 25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

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.8083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

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以上通过。 

2.3.2 募集资金用途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9,274,836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99.9361%；反对 25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639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结果：同意 144,4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

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.1917%；反对 25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

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.8083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

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以上通过。 

2.3.3 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9,274,836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99.9361%；反对 25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

0.0639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结果：同意 144,4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

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.1917%；反对 25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

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.8083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

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以上通过。 

2.3.4 发行方式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9,274,836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99.9361%；反对 25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639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结果：同意 144,4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

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.1917%；反对 25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

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.8083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

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以上通过。 

2.3.5 发行对象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9,274,836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99.9361%；反对 25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639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结果：同意 144,4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

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.1917%；反对 25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

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.8083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

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以上通过。 

2.3.6 定价基准日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9,274,836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99.9361%；反对 25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639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结果：同意 144,4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

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.1917%；反对 25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

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.8083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

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以上通过。 

2.3.7 发行价格及定价依据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9,274,836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99.9361%；反对 25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639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结果：同意 144,4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

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.1917%；反对 25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

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.8083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

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以上通过。 

2.3.8 发行股份数量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9,274,836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99.9361%；反对 25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639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结果：同意 144,4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

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.1917%；反对 25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

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.8083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

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以上通过。 

2.3.9 发行股份的锁定期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9,274,836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99.9361%；反对 25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639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结果：同意 144,4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



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.1917%；反对 25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

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.8083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

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以上通过。 

2.3.10 上市地点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9,274,836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99.9361%；反对 25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639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结果：同意 144,4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

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.1917%；反对 25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

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.8083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

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以上通过。 

2.3.11 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9,274,836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99.9361%；反对 25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639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结果：同意 144,4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

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.1917%；反对 25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

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.8083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

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以上通过。 

2.3.12 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9,274,836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99.9361%；反对 25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639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结果：同意 144,4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

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.1917%；反对 25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



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.8083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

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以上通过。 

3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构

成关联交易的议案》 

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，关联股东长沙华能自控集团有限公司、长沙华自投资管

理有限公司、黄文宝、汪晓兵、郭旭东、邓海军、喻江南、周艾、张为民、刘利国、

熊兰、苗洪雷、宋辉、胡浩、廖建文、石河子市华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

对本议案回避表决，由其他非关联股东对本议案进行表决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9,274,836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99.9361%；反对 25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639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结果：同意 144,4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

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.1917%；反对 25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

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.8083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

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以上通过。 

4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<华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

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（草案）（修订稿）>及其摘要的议案》 

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，关联股东长沙华能自控集团有限公司、长沙华自投资管

理有限公司、黄文宝、汪晓兵、郭旭东、邓海军、喻江南、周艾、张为民、刘利国、

熊兰、苗洪雷、宋辉、胡浩、廖建文、石河子市华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

对本议案回避表决，由其他非关联股东对本议案进行表决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9,274,836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99.9361%；反对 25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639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结果：同意 144,4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

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.1917%；反对 25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

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.8083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

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以上通过。 

5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本次重组不构成<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>第十三

条规定的借壳上市议案》 

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，关联股东长沙华能自控集团有限公司、长沙华自投资管

理有限公司、黄文宝、汪晓兵、郭旭东、邓海军、喻江南、周艾、张为民、刘利国、

熊兰、苗洪雷、宋辉、胡浩、廖建文、石河子市华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

对本议案回避表决，由其他非关联股东对本议案进行表决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9,274,836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99.9361%；反对 25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639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结果：同意 144,4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

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.1917%；反对 25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

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.8083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

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以上通过。 

6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本次重组符合<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>第四十三

条规定的议案》 

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，关联股东长沙华能自控集团有限公司、长沙华自投资管

理有限公司、黄文宝、汪晓兵、郭旭东、邓海军、喻江南、周艾、张为民、刘利国、

熊兰、苗洪雷、宋辉、胡浩、廖建文、石河子市华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

对本议案回避表决，由其他非关联股东对本议案进行表决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9,274,836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

数的 99.9361%；反对 25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639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结果：同意 144,4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

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.1917%；反对 25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

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.8083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

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以上通过。 

7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本次重组符合<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

的规定>第四条规定的议案》 

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，关联股东长沙华能自控集团有限公司、长沙华自投资管

理有限公司、黄文宝、汪晓兵、郭旭东、邓海军、喻江南、周艾、张为民、刘利国、

熊兰、苗洪雷、宋辉、胡浩、廖建文、石河子市华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

对本议案回避表决，由其他非关联股东对本议案进行表决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9,274,836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99.9361%；反对 25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639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结果：同意 144,4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

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.1917%；反对 25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

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.8083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

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以上通过。 

8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本次重组符合<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>第十一条

规定的议案》 

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，关联股东长沙华能自控集团有限公司、长沙华自投资管

理有限公司、黄文宝、汪晓兵、郭旭东、邓海军、喻江南、周艾、张为民、刘利国、

熊兰、苗洪雷、宋辉、胡浩、廖建文、石河子市华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



对本议案回避表决，由其他非关联股东对本议案进行表决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9,274,836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99.9361%；反对 25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639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结果：同意 144,4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

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.1917%；反对 25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

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.8083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

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以上通过。 

9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与交易对方签署附生效条件的<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

资产协议>及<盈利预测补偿协议>的议案》 

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，关联股东长沙华能自控集团有限公司、长沙华自投资管

理有限公司、黄文宝、汪晓兵、郭旭东、邓海军、喻江南、周艾、张为民、刘利国、

熊兰、苗洪雷、宋辉、胡浩、廖建文、石河子市华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

对本议案回避表决，由其他非关联股东对本议案进行表决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9,274,836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99.9361%；反对 25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639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结果：同意 144,4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

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.1917%；反对 25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

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.8083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

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以上通过。 

10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与交易对方签署附生效条件的<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

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一>的议案》 

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，关联股东长沙华能自控集团有限公司、长沙华自投资管



理有限公司、黄文宝、汪晓兵、郭旭东、邓海军、喻江南、周艾、张为民、刘利国、

熊兰、苗洪雷、宋辉、胡浩、廖建文、石河子市华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

对本议案回避表决，由其他非关联股东对本议案进行表决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9,274,836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99.9361%；反对 25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639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结果：同意 144,4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

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.1917%；反对 25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

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.8083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

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以上通过。 

11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、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、评估方法

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》 

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，关联股东长沙华能自控集团有限公司、长沙华自投资管

理有限公司、黄文宝、汪晓兵、郭旭东、邓海军、喻江南、周艾、张为民、刘利国、

熊兰、苗洪雷、宋辉、胡浩、廖建文、石河子市华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

对本议案回避表决，由其他非关联股东对本议案进行表决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9,274,836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99.9361%；反对 25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639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结果：同意 144,4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

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.1917%；反对 25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

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.8083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

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以上通过。 

12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



理性说明的议案》 

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，关联股东长沙华能自控集团有限公司、长沙华自投资管

理有限公司、黄文宝、汪晓兵、郭旭东、邓海军、喻江南、周艾、张为民、刘利国、

熊兰、苗洪雷、宋辉、胡浩、廖建文、石河子市华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

对本议案回避表决，由其他非关联股东对本议案进行表决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9,274,836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99.9361%；反对 25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639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结果：同意 144,4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

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.1917%；反对 25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

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.8083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

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以上通过。 

13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本次重组相关的审计报告、备考财务报告及其审阅报告、

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》 

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，关联股东长沙华能自控集团有限公司、长沙华自投资管

理有限公司、黄文宝、汪晓兵、郭旭东、邓海军、喻江南、周艾、张为民、刘利国、

熊兰、苗洪雷、宋辉、胡浩、廖建文、石河子市华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

对本议案回避表决，由其他非关联股东对本议案进行表决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9,274,836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99.9361%；反对 25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639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结果：同意 144,4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

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.1917%；反对 25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

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.8083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

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以上通过。 



14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本次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、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

件的有效性的议案》 

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，关联股东长沙华能自控集团有限公司、长沙华自投资管

理有限公司、黄文宝、汪晓兵、郭旭东、邓海军、喻江南、周艾、张为民、刘利国、

熊兰、苗洪雷、宋辉、胡浩、廖建文、石河子市华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

对本议案回避表决，由其他非关联股东对本议案进行表决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9,274,836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99.9361%；反对 25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639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结果：同意 144,4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

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.1917%；反对 25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

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.8083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

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以上通过。 

15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回报措施的议案》 

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，关联股东长沙华能自控集团有限公司、长沙华自投资管

理有限公司、黄文宝、汪晓兵、郭旭东、邓海军、喻江南、周艾、张为民、刘利国、

熊兰、苗洪雷、宋辉、胡浩、廖建文、石河子市华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

对本议案回避表决，由其他非关联股东对本议案进行表决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9,274,836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99.9361%；反对 25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639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结果：同意 144,4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

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.1917%；反对 25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

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.8083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

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以上通过。 



 

16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<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（2017 年-2019 年）>的议

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50,176,4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99.9833%；反对 25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167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结果：同意 1,366,138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

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.1959%；反对 25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

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.8041%；弃权 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

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以上通过。 

17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50,176,4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99.9833%；反对 25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167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结果：同意 1,366,138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

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.1959%；反对 25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

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.8041%；弃权 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

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以上通过。 

18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组相关事宜的议案》 

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，关联股东长沙华能自控集团有限公司、长沙华自投资管

理有限公司、黄文宝、汪晓兵、郭旭东、邓海军、喻江南、周艾、张为民、刘利国、

熊兰、苗洪雷、宋辉、胡浩、廖建文、石河子市华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

对本议案回避表决，由其他非关联股东对本议案进行表决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9,274,836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

数的 99.9361%；反对 25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639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结果：同意 144,4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

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.1917%；反对 25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

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.8083%；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

权股份总数的 0.0000%。 

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以上通过。 

 

三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

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莫彪律师、周晓玲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，进行现场见

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。该法律意见书认为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《公

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

的有关规定；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；本次股东

大会的表决程序、表决结果合法有效。 

 

四、备查文件 

1、《华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》； 

2、《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华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

大会的法律意见书》。 

 

 

华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7年 7月 3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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